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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高天賜議員提出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局 對 立 法 會 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

1001/E769/VII/GPAL/2022號函轉來高天賜議員於2022年10月21日提

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2年10月27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 

特區政府一直十分重視競技體育發展，透過支持及資助體育總會

舉辦本地體育賽事，積極推動運動員的培養工作。根據澳門足球總會

賽事章程中有關球員資格的規定，凡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皆被視為

本地球員，其他則被視為外援球員。因此，凡持有在澳合法逗留的身

份證明文件，以及符合各組別參賽要求的人士，均可報名參加澳門足

球聯賽及七人足球挑戰賽，與本地運動員進行交流，融入澳門社會。

目前，本澳各單項體育總會及具體育總會特權的體育會以非牟利

社團法人運作。體育局根據8月8日第23/SAAEJ/94號批示，有關《給

予體育社團組織財政補助規章》的規定，對資助申請進行詳細的分析

考慮，為體育總會參加或舉辦活動的必要開支提供資助。

體育基金一直按相關法規規定，每季定期在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

報》公佈資助名單，內容包括受資助實體、給予財政資助日期、資助

金額及目的。隨著第18/2022號行政法規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資

助制度》於本年六月生效，將按有關規定公佈資助資料及作出倘需的

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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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確保所發放的資助得以適當使用，根據《給予體育社團組織

財政補助規章》的規定，總會必須在活動完結後三十日內向體育局遞

交活動報告，包括：活動成效、成績、費用支出單據等資料。如有向

體育局以外的單位申請資助，亦須在申請及提交報告時呈報有關資助

的資料。體育局持續對總會資助的運用進行監管，並以專款專用的原

則審核有關活動報告的支出情況，如總會呈報的支出金額少於資助金

額，將被要求退回相關差額款項，如有遲交或欠交活動報告的情況，

亦會向總會執行相關罰則。

體育局一直致力滿足不同群體的體育場地使用需要，推動大眾體

育及競技體育並行發展，因應體育設施需求不斷增加，持續向土地規

劃部門提出意見和需求，積極爭取更多空間建設體育設施，並建議以

興建多層綜合體育館的模式盡量增加有關土地可使用的空間。其中，

於2019年12月啟用的運動員培訓及集訓中心是一個集訓練空間、運動

醫學、住宿及餐飲的綜合性訓練基地，為運動員提供專屬的訓練場

地；而在2021年12月初對公眾開放的望廈體育中心則為樓高5層、可進

行多項體育運動的綜合體育館，為居民及運動員帶來更多體育空間。

     體育局持續為轄下體育設施及設備安排恆常的巡查、維修及保

養，當中包括日常駐場養護草皮工作，因應草皮的使用情況作出適當

的處理，以及每年為轄下真草足球場安排養草維護工作。此外，本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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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常舉辦國際性及區域性的體育賽事，例如，奧林匹克體育中心—運

動場曾多次舉辦大型國際足球賽事。

局長

潘永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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